
书书书

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厦竞办〔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举办厦门市第二十三届职工技术比赛

建构筑物消防员比赛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广大职工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赛活动，

引导全市企业职工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立足岗位成才，提高

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促进建筑消防设施

管理技术水平持续发展，更好的为厦门经济建设服务。根据

《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关于举办第二十三届职工技术比赛

的通知》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举办厦门市建构筑物消防

员技能比赛，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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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由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主办，厦门市消防协

会承办，厦门市海沧区公共消防安全职业培训学校协办。本

工种比赛设组委会，名单如下：

组　长：张小玲　厦门市消防协会负责人

副组长：李君辉　厦门市职业技能培训总站

廖智军　厦门市消防协会办公室主任

黄友银　厦门市海沧区公共消防安全职业培训

学校负责人

成　员：冯细权、徐美龄、陈丽云 、张发亮、李圣宇

比赛裁判组：由本工种比赛组委会选聘，优先从消防协

会专家库中抽取，并报市竞赛考评办公室同意后担任。

二、比赛内容与方法

本次比赛以 《建构筑物消防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建

构筑消防员 （４级）应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要求

为主要依据，分别进行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个方面的考

试。

（一）理论知识

采用统一闭卷考试形式，参赛选手书面答卷方式进行，

比赛题型为判断题、选择题两种类型。

１．理论比赛时间为９０分钟，满分１００分，占总成绩的

４０％，合格者进入决赛 （技能比赛）。

２．题型及分值分配：分为判断、选择两种题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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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４０分）、选择题 （６０分）。每题０．５分，共２００题。

（二）操作技能

１．比赛主要内容：（１）室内部分实操，包括：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的检测与操作，室内消火栓系统的检测与操作，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操作与维护，建筑灭火器配置检查，防

火卷帘运行检查，疏散指示标志灯、应急照明灯具进行照度

测试等；（２）室内外部分实操，操作干粉灭火器进行油盆

灭火。（占总分的６０％）

２．参赛顺序：采用按参赛选手抽签的方式，分批按项

目错开比赛。

３．比赛时间：

实际操作：每人暂定１５－２０分钟

届时，具体时间视参赛选手的人数及比赛规模等而定。

４．评分依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目比

赛。主要以选手对操作过程的熟练程度、动作规范与否、故

障排除状况、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及其分析结果正确与否、安

全文明操作等作为评分依据。

三、参赛对象及条件

１．凡我市从事建构筑消防员职业的职工和个体劳动者，

政治思想好、遵纪守法、工作积极、学习勤奋、能完成工作

任务，本年度无责任事故，年龄在１８至５５周岁，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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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 《建筑物消防员 （四级）职业资格证》者；

（二）持有 《建筑物消防员 （五级）职业资格证》者，

须有从事建筑物消防员工作经历五年以上，且须由所在的工

作单位推荐，经比赛组委会同意后方可报名。

四、报名时间、地点、方法

（一）报名时间

２０１７年 ８月５日 －８月１５日。

（二）报名地点

１．报名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１２６８号海沧人力

资源市场１楼。交通路线：坐公交车到未来城堡站。

２．网站与邮箱：（１）登录厦门市消防协会网站：ｗｗｗ．

ｘｍｘｆｘｈｃｏｍ，进入 “厦门市建构筑物消防员技术比赛活动在

线报名”接受网上报名。

（２）发送厦门市消防协会邮箱：ｘｍｘｆｘｈ＠１６３ｃｏｍ报名。

（三）报名方法

免费报名，可个人报名，也可单位统一报名。

报名时需填写报名表格一式两份 （见附件 １），提供下

列资料并出示原件：

１．学历证书复印件一式２份；

２．身份证复印件贴于报名表背后一式２份；

３．《建筑物消防员职业资格证书》 （四级或五级） （复

印件）一式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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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寸黑白正面免冠近照一式 ４张。电子版照片标准

要求：应使用白底或蓝底标准证件照，高个子头顶留白，矮

个子注意留取上半身。图片尺寸标准：像素大小 ９０１１０

２４ｂ，后缀名为 ｊｐｇ文件。上传图片要小于 ２０Ｋ。不得使用扫

描图片、自拍照片、翻拍照片。

（四）注意事项：参赛者填写好报名表格后，可使用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报名，待参加理论和技能培训时，缴交以

上报名资料。

五、赛前培训

为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本次比赛执行先培训、后比

赛步骤，培训课时不低于２０课时，培训时间定于８月１５日

至８月２１日期间。具体培训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比赛时间、地点和设备

（一）比赛时间：理论考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０８月 ２１日

（周一）；实操比赛时间：待定。

（二）比赛地点：

理论、实操比赛地点：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 １２６８号

海沧人力资源市场１楼。

（三）比赛主要仪器及设备：由承办单位负责提供。

七、比赛成绩计算

理论知识笔试成绩前 ４０名可进行技能操作比赛。总分

由理论笔试成绩的 ４０％和实操成绩的 ６０％汇总计算，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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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低进行名次排序。各项评定综合成绩相等时，则以实操

技能成绩高者为先；若技能成绩又相等时，则以比赛完成时

间优先者为先。

八、奖励办法

根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总工会关于厦门市职工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府办 〔２０１５〕２４３号）文件中有关奖励执行，具体如下：

（一）对获得个人比赛总分第一至六名者 （分别取 １

名，共６名），由本项目组委会报请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

给予表彰奖励。

（二）获得第一名者，由个人提出申请，本项目组委会

报请市总工会按相关程序授予市 “五一劳动奖章”。

附件：厦门市第二十三届职工技术比赛 （消防员）报

名表

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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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３１日

—８—


